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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总厂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

告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）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》（污染影响类）、本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辽阳市市行政区审批局审批等要求，结合本

项目实际情况．现将我公司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：

一、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本项目按照环评和环评批复的要求，落实了污染物防治措施，环

保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。本项目环保投资为 170

万元。

1.2 施工简况

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

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20年6月19日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受鞍钢股份有限

公司委托，对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总厂西区增建配煤筒仓项目》

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章制度，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已对该项目

进行现场踏勘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并针对本次验收范围包括有组织废气、

废气无组织、噪声、固体废物等内容于2020年7月28日-2020年7月29

日开展验收监测，依据验收监测结果及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材料，编制

了本验收监测报告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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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建设项目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、

反馈或投诉的内容。

二、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

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

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2.1.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企业设置了工程人员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行与维护，并建立了环境

管理制度，保证了公司环境管理工作正常、有序开展。

2.1.2 环境监测计划

本项目根据环保要求进行了环境监测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2.2.1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本项目位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总厂西区南侧，配煤筒仓东侧

和南侧为空地，西侧为补给水制备站，北侧为电动鼓风机站和动力空

压站，没有居民搬迁问题。

2.2.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炼铁总厂厂址周围无国家确定的自然保护区、

风景游览地及名胜古迹和疗养院等敏感目标。

三、整改工作情况

在召开验收技术评审过程中按相关标准要求地验收监测报告提

出需要补充监测内容及其他修改的意见，项目验收监测承担单位按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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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整改，形成了最终的验收监测报告，经验收

组再次确认后，满足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

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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